
 

 

獲 發 公 開 籌 款 許 可 證 的 機 構 須 遵 守 以 下 的 條 件 ：  

 

( 1 )  所 有 捐 款 必 須 出 於 自 願 ； 不 得 強 迫 任 何 人 捐 款 、 收 集 捐 款 ，

或 以 任 何 其 他 方 式 捐 助 。  

 

( 2 )  除 指 定 的 善 款 受 惠 機 構 外，其 他 人 士 不 得 在 是 次 籌 款 活 動 中

獲 取 利 益 。  

 

( 3 )  所 籌 得 的 款 項 ， 必 須 用 於 申 請 書 內 述 明 的 計 劃  / 服 務 ； 獲 發

許 可 證 的 機 構 更 需 在 提 交 社 會 福 利 署 的 經 審 計 帳 目 內 公 布

是 次 籌 款 活 動 所 籌 得 款 項 的 總 額 及 用 途 。  

 

( 4 )  籌 得 的 款 項 在 扣 除 任 何 開 支 ( 包 括 印 刷 及 文 具 費 用 ) 後 所 得

餘 款 ， 必 須 在 九 十 日 內 ， 用 於 許 可 證 上 列 明 的 目 的 或 存 入 有

關 的 銀 行 帳 戶 內 。  

 

( 5 )  獲 發 許 可 證 的 機 構 必 須 就 有 關 的 籌 款 活 動 編 製 一 份 收 支 結

算 表 ， 並 交 由 會 計 師 或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或 執 業 法 團 審 計 。 有 關

的 會 計 師 或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或 執 業 法 團，須 屬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

註 冊 主 任 按《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例 》( 第 5 0 章 ) 第 3 2 ( 1 ) 條 的 規 定 ，

在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的 憲 報 公 布 的 持 有 執 業 證 書 的 會 計

師 或 根 據 《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例 》 註 冊 的 事 務 所 或 執 業 法 團 。  

 

( 6 )  獲 發 許 可 證 的 機 構 並 須 將 經 審 計 帳 目 的 正 本  / 核 證 副 本 連

同 審 計 師 的 意 見  / 報 告 書 一 份，在 許 可 證 上 訂 明 的 最 後 日 期

起 計 九 十 日 內 ， 遞 交 社 會 福 利 署 署 長 。 由 執 業 會 計 師 根 據 香

港 會 計 師 公 會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發 出 的 通 告

「 C i r c u l a r  o n  R e p o r t i n g  o n  G e n e r a l  C h a r i t a b l e  F u n d - r a i s i n g  

A c t i v i t i e s  C o v e r e d  b y  P u b l i c  S u b s c r i p t i o n  P e r m i t s  i s s u e d  b y  t h e  

S o c i a l  W e l f a r e  D e p a r t m e n t 」 擬 備 的 報 告 ， 可 獲 社 會 福 利 署 接

納 為 遵 照 相 關 許 可 證 條 件 提 交 的 報 告 。  

 

( 7 )  若 籌 得 的 款 項 捐 贈 予 任 何 機 構 作 慈 善 用 途，則 獲 發 許 可 證 的

機 構 須 附 同 該 接 收 款 項 機 構 發 出 的 收 據 副 本 一 份 。  

 

 



 

( 8 )  若 所 籌 得 款 項 會 在 本 港 以 外 地 方 使 用，則 獲 發 許 可 證 的 機 構

亦 須 在 許 可 證 上 訂 明 的 最 後 日 期 起 計 九 十 日 內，將 經 審 計 帳

目 的 核 證 副 本 連 同 審 計 師 的 意 見  / 報 告 書 一 份 刊 登 在 本 港

至 少 一 份 中 文 報 章 及 一 份 英 文 報 章 內，該 剪 報 並 需 同 時 遞 交

社 會 福 利 署 署 長 。  

若 這 一 類 籌 款 活 動 的 總 收 入 不 超 過 港 幣 伍 萬 圓，獲 發 許 可 證

的 機 構 可 在 許 可 證 上 訂 明 的 最 後 日 期 起 計 九 十 日 內，選 擇 在

本 港 報 章 刊 登 或 以 下 其 中 一 種 途 徑 以 中、英 文 刊 載 經 審 計 帳

目 的 核 證 副 本 連 同 審 計 師 的 意 見  /  報 告 書 ：  

( i )  該 機 構 的 網 頁 ， 網 頁 須 容 許 公 眾 人 士 隨 意 閱 覽 ；  

( i i )  機 構 的 年 報 ；  

( i i i )  機 構 的 通 訊 ； 或  

( i v )  機 構 發 給 會 員 的 特 別 通 告 。  

採 用 途 徑 ( i ) 的 機 構 須 在 許 可 證 上 訂 明 的 最 後 日 期 起 計 九 十

日 內 ， 向 社 會 福 利 署 署 長 遞 交 其 網 址 、 該 經 審 計 帳 目 從 網 上

下 載 的 副 本，並 在 其 網 頁 連 續 刊 載 經 審 計 帳 目 最 少 六 個 月 及

保 存 該 經 審 計 帳 目 的 副 本 供 公 眾 人 士 查 閱 。 採 用 途 徑 ( i i ) 、

( i i i )  或  ( i v )  的 機 構，亦 須 在 許 可 證 上 訂 明 的 最 後 日 期 起 計

九 十 日 內 ， 向 社 會 福 利 署 署 長 遞 交 有 關 刊 物 一 份 存 案 ， 和 按

公 眾 人 士 的 要 求 向 其 提 供 有 關 刊 物 。  

 

( 9 )  獲 發 許 可 證 的 機 構 須 在 舉 辦 籌 款 活 動 的 地 點 當 眼 之 處 出 示

本 許 可 證，以 便 讓 市 民 得 知 有 關 籌 款 活 動 已 依 法 獲 社 會 福 利

署 署 長 簽 發 許 可 證 。 假 如 籌 款 活 動 並 非 在 一 個 固 定 地 點 舉

行 ， 義 務 工 作 人 員 須 在 籌 募 款 項 時 攜 同 本 許 可 證 的 副 本 ， 並

將 其 向 任 何 要 求 查 看 許 可 證 的 人 士 出 示 。  

 

( 1 0 )  本 許 可 證 只 授 權 獲 發 許 可 證 的 機 構 以 本 許 可 證 批 准 的 方 式

募 捐 。 除 本 許 可 證 所 批 准 的 方 式 外 ， 獲 發 許 可 證 的 機 構 不 得

改 以 其 他 方 式 或 同 時 以 其 他 方 式 募 捐 。  

 

( 1 1 )  如 本 許 可 證 授 權 獲 發 許 可 證 的 機 構 在 公 共 街 道 上 攜 帶 捐 款

收 集 箱  /  捐 款 收 集 袋 以 流 動 方 式 募 捐 ， 獲 發 許 可 證 的 機 構

只 可 於 本 許 可 證 內 指 定 的 固 定 捐 款 收 集 箱 附 近 作 出 募 捐，以

免 對 公 眾 人 士 造 成 滋 擾 及 不 便 。  

 

 

 

 



 

( 1 2 )  籌 款 者 不 得 在 公 眾 地 方 阻 礙 他 人 或 造 成 滋 擾  /  阻 塞 ， 包 括

但 不 限 於 接 近 各 公 共 交 通 的 出 入 口 ( 例 如 渡 輪 碼 頭 、 香 港 鐵

路 轄 下 各 路 線 的 車 站 、 山 頂 纜 車 站 及 機 場 客 運 大 樓 等 ) 。 如

有 市 民 投 訴 籌 款 活 動 造 成 滋 擾 或 帶 來 不 便，籌 款 機 構 應 遵 照

現 場 警 方 人 員 或 場 地 的 管 理 機 構 所 發 出 的 指 示 。  

 

 

 

最 近 更 新 日 期 :  3 . 1 2 . 2 0 0 7  


